沂源县实验中学
恶劣天气下交通安全应急预案
工作原则
1、早计划、早部署、早预防；

2、谁主管、谁负责；

3、统一指挥，统一调度，分工负责，互相配合，快速高效。
4、预防为主，防救结合；全面部署，保障重点。
5、调动教体局和社会积极力量参与事故救援。
预警机制

学校应当结合所处的地理位置、周边环境及地质等情况，主动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，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等级，启动相应预案，通过校园广播、手机短信、“校讯通”等方式及时通知师生、家长，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

启动标准

出现暴风、雨雪、冰雹、大雾等天气带来的路面湿滑、结冰、塌陷、洪水、山体滑坡、能见度低等现象，影响师生交通安全的情况时，启动恶劣天气下交通安全应急预案。

应急保障

1、学校恶劣天气下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恶劣天气下学校交通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研究避险防范措施，制定应急预案，协调、协助有关部门处置恶劣天气下学校交通安全突发事件。

2、学校应当根据季节变化情况，组织师生开展恶劣天气下交通安全应急演练，检验预案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不断完善应急预案，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，提高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。

3、学校恶劣天气下交通安全管理及时督导检查，发现问题和隐患，制定措施，及时整改。

4、学校加强恶劣天气下交通安全教育，提高师生应对能力和防范水平。

教育师生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，认识恶劣天气及其危害，掌握必要的应对知识和防范技能。

通过家长会、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，教育学生家长，认真履行监护人职责，关注天气变化，与学校共同做好恶劣天气下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遇有恶劣天气，应当主动接送子女上下学。

教育开车接送学生的家长，提高安全和责任意识，在恶劣天气下接送学生，必需有针对性的采取安全防范措施，按照操作规范谨慎驾驶，加强对车辆的检修和维护，确保车况良好。接送学生车辆所有人及驾驶人，在严重影响车辆行驶的恶劣天气下，应当采取更换接送方式、调整行驶路线等措施。

5、恶劣天气师生需减少外出活动。预警解除后需外出或上下学，必需认真遵守交通法规，尽量乘坐公交等有安全保障的车辆或步行，过马路时，必需认真观察路面情况，主动避让过往车辆，严禁追逐打闹，尽量不骑自行车外出。

处置措施

1、校长是学校恶劣天气下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。要需定期召开会议，研究恶劣天气下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。

2、对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恶劣天气，学校可以采取停课、提前或延时上下学等防范措施，并及时通知家长到校接送学生，同时向县教体局报告。因此影响的教学计划，向县教育局备案，可以利用周末、节假日进行补课。

3、发生恶劣天气下学校交通安全突发事件，学校需在第一时间启动预案，迅速处置，有效应对，减少损失。

